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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八名投资人于 2017年 9月 13日共同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性约定，

重组最终方案以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以及国

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有权监管部门的批复及同意，仍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国

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合称“投资人”）持有的大连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船重工”）42.99%的股权和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船重工”）36.1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就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与投资人签署了《中国船舶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详细内容如下： 

一、签署《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投资人持有的大船重工 42.99%的股

权和武船重工 36.15%的股权。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与



投资人在北京签署《框架协议》。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主体 

甲方：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二）重组方案 

1、标的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拟定为投资人持有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42.99%的股权和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6.15%的股权。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以经主管机关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

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交易方式 

公司拟向投资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标的股权。 

（三）重组推进 

各方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

标的资产的作价、发行股份的定价等交易方案，以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程

序和审批等。 

各方承诺，将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共同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完善及实施，尽快就本协

议所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协议。 



三、风险提示 

自 2017 年 5 月 31 日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框架性约

定，并非最终的交易方案，公司与投资人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若与《框架协议》

有任何内容不一致之处，均以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以及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监管部门的批复及同意，因

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